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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奇台县 2018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

承办单位：奇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主管单位：奇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性质：改建；

改造地点及规模：

本次棚户区改造位于昌吉州奇台县。共涉及 6 个片区，各改造片

区位置详见下图及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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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改片区信息一览表
序

棚改片区 四至
拆迁建筑建 拆迁土地 拆迁建

号 成时间 性质 筑产权

1 犁铧尖片区 东至县幼儿园，南至健康路，西至领 1985 年 国有土地
有产权

秀花园，北至顺城巷 证

2 水磨河片区 东至文化路，南至北京路，西至东大 1985 年 国有土地
有产权

桥，北至水磨河西岸 证

3 西梁片区 东至团结北路，南至健康西路，西至 1985 年 国有土地
有产权

马王庙一巷，北至西关街 证

4 城南片区 东至上海南路，南至迎宾大道，西至 1985 年 国有土地
有产权

北京路，北至东关街 证

5 老奇台镇 南至政府，北至北园子，东至虹桥路， 1985 年 国有土地
有产权

西至博物馆 证

6 碧流河镇 东至皇宫四队，南至中心校，西至碧 1985 年 国有土地
有产权

流河河坝，北至猪场 证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奇台县棚户区改造总占地面积 516898.04 ㎡（约 775.35 亩），征

迁户数 737 户，人数 2950 人。（1）院落面积 117067.03 ㎡（约 244.33

亩）（2）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 399830.93 ㎡（约 531.02 亩）

房屋征迁规模及内容详见表

棚户区改造规模及内容

序

号
棚改片区

棚改片区红

线面积（㎡）

院落面积

（㎡）

征迁房屋

建筑面积

（㎡）

房屋结构
征迁户

数

征迁人

数砖混结

构

砖木结

构

土木结

构

1 西梁片区 77643 26811 50832
40699.4

4
6855.03 3277.53 141.75 567

2
水磨河片

区
75372 15074 60298

28244.1

8
17508.7

14545.0

35
196.75 787

3
犁铧尖片

区
77027.05 18513.53 58513.52

33332.5

1

19504.5

1
5676.5 174.25 697

4 城南片区 156467 26334 130133 68302
40750.6

3

21080.3

7
149.67 598.67

5 吉布库镇 69762 10021 59741
37253.7

5

12384.2

5
10103 32.5 130

6 半截沟镇 60627 20313.5 40313.5
23437.8

3

13437.8

3
3437.83 42.5 170

合计 516898.04 117067.03
399830.9

3

231269.

71

110440.

95

58120.2

7
737.42

2949.6

7



6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25000.0 万元，其中：

拆迁部分费用 343.72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37%；新

建市政工程费用 6766.88，占项目总投资的 27.07%；

货币补偿部分费用 16176.34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64.71%；其他

费用 418.97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68%；

基本预备费 1294.11，占项目总投资的 5.18%。

资金筹措：申请中央补助资金和棚改专项债券资金。

项目建设期限：2 年（2018 年-2020 年）

二、法律意见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棚户区(危旧房)改造规划(2014 年-2020

年)》

（7）《奇台县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 年）》

（8）《奇台县棚户区改造规划（2013-2020）》

（9）《奇台县住房保障“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



7

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国家及自治区政策要求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

近年来，国务院就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和解决棚户区居民住房问

题，做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

见》（国发[2013]25 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各类

棚户区改造，重点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及独立工矿棚户区、三线企业

集中地区的棚户区改造，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这充分体现了国家

对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高度关注，对解决棚户区居民住房问题的深切关

怀，体现了棚户区改造的重要性。加快棚户区改造对于构建和谐社会、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有着重大意义。

奇台县棚户区改造现状：

自 2010—2016 年实施棚户区改造以来，奇台县已征迁棚户区改造户

数如下：犁铧尖片区 832 户、水磨河片区 827 户、西梁片区 952

户、城南片区 471 户、吉布库镇 130 户、半截沟镇 182 户、老奇台镇

100 户、碧流河镇 104 户，共计 3598 户。棚户区的改造工程极大地改

善了县城区的生态环境、居民居住环境、为奇台县争创“国家卫生文

明县城”目标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广大棚户区居民谋

福利，是一项惠民工程。

实施棚户区改造，是履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

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

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提供保障和支持。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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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多在城市边缘，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差，商业开发价值低，更

加需要政府发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解决棚户区居民住房问题，是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的需要

棚户区居民绝大多数是低收入困难群体，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的

比例非常高，这些家庭普遍经济困难，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住房问题。在目前新疆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各方面矛盾较多，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通过棚户区

改造，不仅解决了困难群众的住房间题，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而且

锻炼了队伍，使广大党员干部了解了群众疾苦，增强了群众观念；也

使群众了解了干部，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密切了

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项目的实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大部分棚户区居民的生活非常困难。棚户区房屋建筑面积小、标

准低，居住人口密度大，目前几乎全是危房；区内普遍没有排水、供

暖、供气设施，卫生条件极差。屋子里到处是水泥填补的痕迹，威胁

着群众的生命安全。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棚户区孕育着深刻的社会矛

盾，成为极易发生群体冲突的地区，在城市的转型中，影响着社会的

稳定。由于维权的目标和手段常常脱节，所以矛盾的互动往往采取激

化甚至尖锐、恶性冲突的方式，具有倾向激化、诉诸冲突的趋势。因

此，奇台县的棚户区改造既是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建设和谐奇台

县的需要，也是改善民生、创建宜居城市的需要。

项目建设是满足城市规划要求，发挥综合开发效益的需要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精神，城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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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这样可克

服分散投资、分散征地、分散建设的混乱现象，有计划的提高城

市建设中综合开发的比例。城市综合开发有利于实行统一征地拆

迁、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做到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

房屋与市政公用及电力、通讯、文教、卫生、服务等设施配套建

设，达到“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收益一片”。所以，综合开发

是实施城市规划和最大限度发挥综合开发效益的重要保证。本项

目建设是依据奇台县城市规划要求，棚户区居民迁出后，对棚户

区进行统一规划，提高城市综合开发的能力，实现土地效益增收。

美化城市，挖潜增效，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本项目棚户区改造范围为：

序
棚改片区 四至

拆迁建筑 拆迁土 拆迁建

号 建成时间 地性质 筑产权

1 犁铧尖片 东至县幼儿园，南至健康路，西
1985 年

国有土 有产权
区 至领秀花园，北至顺城巷 地 证

2 水磨河片 东至文化路，南至北京路，西至
1985 年

国有土 有产权
区 东大桥，北至水磨河西岸 地 证

3 西梁片区 东至团结北路，南至健康西路，
1985 年

国有土 有产权
西至马王庙一巷，北至西关街 地 证

4 城南片区 东至上海南路，南至迎宾大道，
1985 年

国有土 有产权
西至北京路，北至东关街 地 证

5 半截沟镇 东至松溪路，南至南山半行，西
1985 年

国有土 有产权
至迎宾路，北至商市场 地 证

6 碧流河镇 东至皇宫四队，南至中心校，西
1985 年

国有土 有产权
至碧流河河坝，北至猪场 地 证

建设年代久远，房屋结构老化严重，已经不满足现阶段社会

经济发展对居住条件的要求，影响奇台县城市总体面貌，不符合

奇台县城市发展规划。为了改善棚户区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提

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优越性，项目

的建设不仅能提高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条件，更能推动奇台县

的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



10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国家及自治区相关棚户区改造的政策支持

棚户区改造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顺民意、得民心、惠

民生的重要举措，对棚户区进行改造，可以有效解决城市棚户区居民

住房困难、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促

进社会稳定。国家为了加快城市棚户区改造，特别制定了《关于推进

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09〕295 号）

的文件，对于参与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的开发建设单位可以享受

一定的优惠政策。

自治区政府也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棚户区改造货币补偿安

置工作的通知》，旨在推动城市棚户区的改造。因此，项目的建设得

到了国家及自治区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从政策保障方面是完全可行

的。

运作方式可行

本项目采用“政府主导、政策支持、企业开发、市场运作、

社会参与”的指导思想进行运作。通过土地的转让来盘活资金。

项目运作有先例，因此，运作方式方面上看是可行的。

资金有保障

本项目已纳入自治区 2014-2020 年棚户区改造规划，项目的建

设得到自治区和昌吉州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已将项目列入建设计划、

安排资金投入。本项目的建设资金通过申请中央补助资金和棚改专项

债券资金等措施解决。由此可见，本项目建设资金在各方面的支持下

是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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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现状及市场分析

项目区现状

奇台县棚户区改造总占地面积 516898.04 ㎡（约 775.35 亩），征迁户数 737

户，人数 2950 人。（1）院落面积 117067.03 ㎡（约 244.33 亩）（2）拆迁房屋

总建筑面积 399830.93 ㎡（约 531.02 亩）项目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土地使用性质较为单一，用地布局凌乱，缺乏绿地、现状建筑密度

高、容积率低，土地利用率低下。

（2）有大量流动人口入住，居民成分复杂，一些外来人口租住在棚户区，造

成居住人口复杂、居住环境复杂，社会治安隐患突出。

（3）居住环境脏、乱、差。棚户区大多无街道亮化、照明设施。生活污水、

垃圾随意倾倒、丢弃，缺少公共休闲空间。

（4）道路网系统不健全，道路狭窄，不成系统，路面质量差。

（5）房屋权属模糊，棚户区多为自建房，产权不明晰，临时建筑、私自乱

搭乱建建筑较多，且过于密集，建筑质量较差。

（6）缺乏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

多配套在中心区，外围棚户区缺乏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和基础设施的辐射。

（7）无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匮乏，环境卫生状况差，严重影响

城市面貌。

奇台县近三年商品房交易情况统计表

存量房交易 新建商品房
年份

套数 面积（㎡） 成交金额（万元） 套数 面积（㎡） 成交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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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台县近三年商品房交易情况统计表

年份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商品住宅销售均价 3350 3200 3100

（元/㎡）

由上表可知，奇台县近三年房地产成交量和销售单价基本趋于平

稳，一方面是国家调控的原因，另一方面，奇台县增加保障房供给，

满足了一部分中低收入市民的住房需求，也平抑了商品房的需求和价

格的上涨。

奇台县存量房现状情况

根据奇台县建设局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6 年 9 月，奇台县商品

房住宅库存量约 50.16 万㎡，结合近三年交易情况，预测去库存周期

约为 28 个月。

奇台县经济、财政、产业发展情况

2018 年一季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6.36 亿元，增长 7.6%,其中：一产

1.43亿元，增长5.2 %;二产 6.39亿元，增长 10.2%;三产8.53亿元，增长5.6％。

一二三产比为8.8: 39.1: 52.1。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77亿元，增长 7.3%。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奇台县结合实际制定了《奇台县贯彻落实区州应对经

济下行压力措施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行动方案》，制定 10 个方面 55 条措施抓

好自治区 50 条、自治州 38 条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措施的贯彻落实，每项具体

2014 966 99070.74 33188.70 1565 170457.01 57103.10

2015 1183 108038.88 34572.44 1061 106871.22 34198.79

2016 762 80284.32 24888.14 2414 250221.47 77568.65




